
关于《乐山市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办法》的
政策解读

乐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日前印发了《乐山市食品安全工作评

议考核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考核办法》），现解读如下。

一、制定背景

近年来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《中共中央 国务

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》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

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〈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责任制规定〉

的通知》《四川省食品安全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和重要文件相继制

修订，对完善地方党委和政府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制度提出了

要求。为进一步有效对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新修订《食品安全

工作评议考核办法》和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新修订《四川省食品

安全工作评议考核办法》，结合乐山实际，制定《考核办法》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《考核办法》共 18 条，从工作原则、考核对象、考核内容、

考核过程、考核结果等方面，对食品安全评议考核工作明确了相

关要求。

（一）工作原则。考核工作坚持目标导向、问题导向、结果

导向，坚持客观公正、奖惩分明、推动创新、注重实效的原则。

（二）考核对象。考核对象为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和市



级食品安全有关部门（单位）。

（三）组织主体。考核工作由市食品安全委员会统筹组织，

市食品安全办牵头会同有关部门（单位）具体实施。

（四）考核内容。设置食品安全基础工作推进、年度重点工

作落实、食品安全状况、即时性工作评价、加减分项等 5 个方面。

（五）考核过程。对县（市、区）的考核分为日常考核、年

中督促、食品安全状况评价、年终自查、年终评审、综合评议、

结果通报等 7 个环节；考核结果分为三个等次，规定了等次下调

一级的 8 种情形和直接为三等次的 5 种情形。对市级部门考核由

市食品安全办对各部门提交的自评报告进行初审评分后按程序

报审；考核结果按照 40%、55%、5%的比例确定一等、二等、

三等考评等次。

（六）结果运用。考核结果作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

核评价及干部选拔任用、奖惩、评先评优的重要参考，明确表彰

奖励情形和约谈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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